
54以賽亞書：神要施憐憫 55:1~56:8 

一、概論 

這段文章前半部闡述了以賽亞書第 55章作為一個偉大邀請的意義，它承接了前

兩章的內容，從僕人的救贖和神家庭的擴展，轉向對失喪者的熱切呼召。以下是

重點摘要： 

1. 從應許到邀請：救恩計畫的延伸 

賽 55章是賽 40-52章和 53章的延續。神在 53章應許僕人將有眾多後裔（賽 53:10），

在 54 章描述這個大家庭將不斷擴張（賽 54:3）。55 章則在此基礎上發出一個普

世的邀請，呼召所有失喪的人來領受救恩。這個邀請與太 11:28-29和啟 22:17中

的呼召相互呼應。 

2. 白白的恩典：神豐盛的筵席 

神用市場上的語言邀請百姓「就近水來」，享用「酒和奶」，而這些都是「免費的」

（賽 55:1）。他反問為何人們要「花錢買那不足為食物的」（賽 55:2），指出在虛

無的事上浪費時間和精力是無意義的。這份白白的恩賜，包含「永約」和「應許

大衛那可靠的恩典」（賽 55:3），這應許在彌賽亞（大衛的後裔）的復活中達到頂

峰，並吸引「素不認識你的國民也必向你奔跑」（賽 55:5），萬民都將歸向神。 

3. 悔改的呼召與神話語的信實 

神的邀請轉為勸戒，呼籲百姓「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他」，並且「歸向

耶和華，耶和華就必憐恤他」（賽 55:6-7）。經文強調，神的意念遠高於人的意念

（賽 55:9）。神的話語就像雨水滋潤大地一樣，「決不徒然返回」（賽 55:11），祂

的計畫和旨意必然成就。 

4. 創造界的回應與最終的恢復 

本章結尾描繪了自然界對救恩好消息的歡慶：「田野的樹木也都拍掌」，「小山

必……發聲歌唱」（賽 55:12）。「荊棘」和「蒺藜」的消失象徵著罪帶來的咒詛被

移除，這預示著一個最終的「重生」（太 19:28）。受造界將脫離敗壞，進入「神

兒女榮耀的自由」（羅 8:21），這一切都將顯明神的大能與慈愛。 

 

 



這段經文的後半部分析了《以賽亞書》第 56 章的內容，指出它開啟了書卷的新

篇章，主題從歸回轉向家園的現況與未來。以下分述它的重點： 

1. 新篇章：從流亡到家園 

以賽亞書第 56 章開啟了以賽亞書的全新部分。不同於 40-55 章主要關注巴比倫

流亡和歸回的歷史背景，56章之後的篇章轉而聚焦於以色列家園的現狀與未來，

涵蓋其敗壞、毀壞，最終的拯救和榮耀。這部分在風格和語氣上都有所變化，但

作者的信仰核心並未改變：神將透過一位彌賽亞君王，建立屬於餘民的信仰群體，

實現祂的統治。 

2. 恩典的擴展：接納萬民 

賽 56章開篇承載了神對萬民的祝福應許，這與律法對太監和外邦人的限制形成

鮮明對比（申 23:1, 3, 7-8）。經文預示一個新的時代即將來臨，連「太監」（賽

56:3-4）和「外邦人」（賽 56:6）都將被恩慈地接納。這份恩典並非事後想起，

而是神永恆的計畫，他永遠歡迎外人加入聖約群體（出 12:48-49）。 

3. 榮耀的地位與神的護佑 

神應許那些原本被排斥的人，將獲得比兒女更好的地位—「在我的殿中、在我牆

內，我必賜他們有記念，有名號」（賽 56:5），這份榮耀比押沙龍試圖為自己留名

（撒下 18:18）更加穩固且無法被抹滅。神將他們帶到「我的聖山」（56:7），讓

錫安成為「萬民禱告的殿」（賽 56:7）。符類福音書也引用這節經文，強調神殿的

普世性，所有願意歸信的人，都將被自由地接納。 

4. 罪惡的譴責與未來的審判 

這段經文在以應許開篇後，以對罪惡領袖的譴責作結（賽 56:9-12），這顯示儘管

神的恩典是普世的，但祂對罪惡的審判也是公義的。 

 

二、經文解析 

（一）55:1〜2以賽亞書 55章的這段經文（55:1-2）描繪了一幅上帝白白供應一

切需要的畫面。首先，上帝發出兩個邀請，一個是針對生命最基本的需求：「有

水可喝」（55:1），另一個則是為了滿足更深層的口腹之欲：「有肥甘可吃」（55:2）。

這些應許不僅僅是字面上的供應，更是象徵著上帝將充分滿足百姓的每一項需要。

經文接著指出，雖然上帝的邀請是「來，買了吃」，但祂同時也強調「不用銀錢，



不用價值」，這似乎是個矛盾。然而，這正是福音的核心：有人（即受苦的僕人）

已經為這份恩典付了極大的代價。因此，上帝的供應是完全白白賜予的。 

相較於上帝的無償恩典，作者接著透過以賽亞書 44章和 46章的描述，對比了拜

偶像的虛空。那些「耗盡金銀」（46:6）去製作偶像的人，最終卻「以灰為食」

（44:20）。這種缺乏分辨力（44:19）和徒勞無功的努力，正是沒有真理啟示的

宗教所呈現的窘態。這些假宗教無法滿足人心最深層的需要，只是提供虛假的盼

望和幻象。 

經文最後給出了唯一的解藥，那就是「側耳而聽」（55:3）。這句希伯來文直譯

為「以傾聽來傾聽」，意味著必須全神貫注地、毫無分心地聆聽上帝的話語。只

有透過這種專注的傾聽，才能讓上帝所應許的「肥甘」取代假宗教所帶來的「灰

燼」。這份屬靈的肥甘將滋養生命，帶來真正的飽足與滿足。 

 

（二）55:3〜5這段經文（賽 55:3-5）將上帝的邀請從物質層面的「筵席」比喻，

深化到屬靈層面的「公民權」與「永恆生命」。 

1. 從比喻到實際的邀請 

上帝的邀請不僅僅是單純的施捨，而是邀請人「就近我來」（賽 55:3）。這句話

將前面的「有水可喝、有肥甘可吃」的筵席比喻，轉變為一個真實的、直接的行

動呼召。受邀者所需要做的，只是「聽而來」（賽 55:3），這個簡單的動作，卻

是獲得一切應許的關鍵。 

2. 永恆的應許與治理 

回應邀請的人將得到真正的生命，這與第一、二節所描述的乾渴、飢餓和缺乏形

成鮮明對比。上帝應許與他們立一個「永遠的約」（賽 55:3），這個約是堅固且

滿有保障的。這份應許的核心是「活在大衛的治理之下」（賽 55:3），因為上帝

已經應許大衛，他的後裔將統管全世界（賽 55:4），代表了神公義且充滿恩典的

統治。 

3. 國度的吸引力 

文章指出，這個由「受苦的僕人」所建立的國度，其吸引力來自於上帝的同在。

這個國度充滿吸引力（賽 55:5），不僅僅是因為其權柄，更重要的是「那聖者的

同在」（賽 55:5）所散發出的榮耀，會自然而然地吸引列國萬民前來歸附。這份



吸引力是聖潔的、屬靈的，最終指向了上帝榮耀的顯現。  

（三）55:3〜4當經文說「就近我來」時，這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邀請，而是宣

告上帝自己就是所應許的筵席。這份邀請所帶來的，是與神所立的「永遠的約」。

經文中的「與你們立約」更精確的翻譯應為「為你們立約」（kāraṯ berîṯ le），這

表示上帝主動發起並建立這個約，其所有好處都是為人類所預備的。 

這個約的核心內容，是上帝應許給大衛的「可靠的愛」（hesed，譯為複數）。

這份愛不僅包含了應許大衛後裔將「統管全地」（詩 89:27），也應許其國度將

「永存」（詩 89:28-37）。因此，所有回應上帝邀請的人，都將被納入這個普世

的國度，並享有這位永恆君王的治理。這份治理與世上轉瞬即逝的權柄完全不同，

它是穩固、永恆且充滿慈愛的。 

經文也將大衛和僕人的身分巧妙地結合在一起。儘管舊約中沒有明確提到大衛是

神的「見證」，但他的詩篇（如詩 9:11、詩 18:49）卻充滿了向列邦見證上帝的

內容。然而，上帝的「僕人」卻是被多次稱為「見證」（賽 42:1-4、49:2-3）。

這段經文的最終功用，正是將預言中王室的彌賽亞（大衛後裔）和受苦的僕人彌

賽亞的兩種身分整合在一起。最終，所有心靈的更新與祝福，都將在「大衛的轄

下」實現，因為大衛和僕人本質上是同一位彌賽亞。 

 

（四）55:5這節經文描繪了如同《以賽亞書》2章 2-4節一樣的巨大吸引力。這

種吸引力超越了所有民族主義的界線和阻礙，使得所有人都願意前來，擁抱這位

「另一國」的上帝和君王。這跟以賽亞書 16章 4-6節中，驕傲的摩押王所面臨

的對比，形成了鮮明的對照。上帝的國度不是透過武力或強迫來擴展，而是藉由

其內在的榮耀和恩典來吸引萬民。 

這份吸引力直接源於上帝所恩賜給祂僕人的榮耀。正如以賽亞書 49章 7節所預

言的，君王會起立、王子會下拜，以承認僕人（彌賽亞）的尊貴。同樣的尊榮也

加在神所任命的王身上。所有回應他公開邀請的人，都會在他的國度中得到恩惠。

這意味著，進入這個國度的人不僅僅是順服一位君王，更是進入一個充滿恩典和

祝福的應許之地。 

 

（五）55:6〜9這段經文探討了以賽亞書 55章中，人們如何才能獲得上帝所應許

的確定且永久的祝福。作者指出，進入這些祝福的關鍵在於簡單卻深刻的行動：



「來……來……來……聽，聽……就近我來，側耳而聽」（賽 55:1-3）。 

這個看似簡單的「前來」動作，其實包含三個層面： 

1. 認出緊急性（6節） 

這是行動的首要前提。人們必須意識到機會稍縱即逝，必須把握當下。經文呼籲

「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他，相近的時候求告他」（賽 55:6）。這份緊迫

感驅動人離開原地，主動尋求上帝。 

2. 承認並棄絕罪惡（7節） 

這是前來的道德要求。人必須承認自己的罪行和不義，並徹底離棄它們。這個悔

改的行動是歸向神的必要步驟。 

經文鼓勵「惡人當離棄自己的道路；不義的人當除掉自己的意念」，因為上帝是

那位「廣行赦免」的神。祂願意以極大的憐恤來接納所有悔改的人，赦免他們的

罪。 

3. 思想與行為的完全順服（8-9節） 

這是前來的最終內涵。人不僅要身體上接近上帝，更重要的是心靈的歸順。這意

味著要完全放下自己的想法和行事方式，轉而擁抱神的意念和道路。經文用「我

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；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」（賽 55:8）來強調神與人之

間的巨大差異。唯有當人謙卑下來，承認神的道路遠高於自己的道路，並願意順

服時，才能真正進入上帝的祝福之中。  

 

（六）55:6〜7這段經文解釋了以賽亞書 55章 1-7節中，上帝邀請人前來所包含

的深層意義。這個「來」和「聽」的呼召，具體化為四個關鍵行動：尋找、求告、

離棄、歸向。 

1. 「來」與「聽」的深層含義 

經文開頭的「來」（賽 55:1）和「聽……側耳」（賽 55:2-3）不是簡單的動作，

而是一種深刻的屬靈委身。作者將其解明為以下幾個行動：尋找：這是一種宗教

上的用法（如賽 8:19），不是尋找失物，而是指帶著委身和決心，殷切地前往能

找到神的地方。 

 



這反映出對屬靈事務的堅持，以及對神同在和相交的強烈渴慕。求告：這代表兩

種行動，一是在敬拜中公開承認神（創 13:4），二是當有需要時向祂呼求幫助（詩

50:15）。這展現了對神的信任與依賴。 

2. 真實悔改的兩面：離棄與歸向 

離棄與歸向是真正悔改的兩個必要面向，正如《帖撒羅尼迦前書》1章 9節所說

的「轉離偶像，歸向真神」。惡人與不義的人：這兩個詞並非特指某些特定人群，

而是泛指所有人。若要區分，惡人更偏向於指性情上的敗壞，而不義的人則指行

為上的惡行。道路與意念：道路（way）指的是一個人的生活形態或習慣性行為

模式，而意念則是指這些行為背後所形成的想法和計畫。真正的悔改需要從根本

上改變生活方式和內心意念。 

3. 上帝的回應：廣行赦免 

當人真正悔改並歸向神時，將會得到上帝極大的憐恤。經文中的「憐恤」意為「同

情」（參賽 54:8），意味著悔改者將被神那充滿愛的擁抱所接納。而「廣行赦免」

更精確的翻譯是「他將多重赦免」，彷彿是將赦免加上了複利，強調了神赦免的

豐富與無限。赦免 (sālaḥ)：這個字是一個廣義的動詞（常在舊約中使用，如民

14:20），其重點在於赦免的事實本身，而非其理由或方法。它宣告了罪債已被

完全免除，讓人可以重新開始。 

 

（七）55:8〜9這段經文主要探討以賽亞書 55章 8-9節所揭示的神人差異，以及

這份差異在信仰上的意義。 

經文強調，上帝與人是完全不同的。祂的「意念」（思想的內容與方式）和「道

路」（行動的方法）都與人類截然不同。這種「非同……非同」的說法看似嚴苛，

實則公正。經文用天的高度與地面的距離來比喻這種差異，天究竟高出多少？答

案是「不可測度」（賽 55:9）。這個比喻迫使所有質問神的人，都必須謙卑下來，

承認自己的渺小與有限。 

這兩節經文的應用非常廣泛，涵蓋生活的各個層面。當我們面對人生的難處，尤

其是那些無法理解的「為什麼」時，它能幫助我們停止無謂的掙扎和追問，轉而

進入對上帝的真實信心。 

然而，從經文本身來看，它的焦點更為集中在道德與靈性的層面。雖然人們會用

各種方式來定義自己的問題和需求，但上帝有祂自己獨特的想法與作法來滿足人



們最根本的道德與靈性困境。 

儘管神與人之間存在著不可測度的鴻溝，但經文卻指出了一個令人驚異的解決方

案：悔改。悔改就像一座奇妙的橋樑，能夠跨越這道鴻溝，將墮落的人類與聖潔

的上帝重新連結起來。這是上帝為了解決人類道德與靈性困境所提供的補救之道，

其簡單卻深遠的功效，彰顯了上帝超乎想像的智慧和慈愛。  

 

（八）55:10.〜11這段經文闡述的核心思想：上帝話語的可靠性與有效性，以此

作為前面悔改呼召的堅實基礎。 

經文開頭提出一個關鍵問題：人是否單憑「來……聽……就近……尋找……歸向」

這些行動，就能與神完全和好？作者指出，雖然這些行動是必要的回應，但真正

促成和好的，並非這些行為本身，而是神真理的話語。這段經文用一個「因為」

（賽 55:10希伯來原文）來解釋，將人的回應與神的保證緊密連結。 

1. 作者藉由「雨雪從天而降」的比喻，來解釋神話語的可靠性： 

(1) 超自然的源頭：雨水來自上天，有其特定的目的，不會徒然返回；同樣，上

帝的話語是從祂「口中所出的」，源自超自然的權柄（賽 55:11）。 

(2) 帶有目的並帶來改變：雨水會滋潤地土，使種子發芽、結果，為人提供生命

所需的糧食；同樣，神的話語帶有祂的旨意，必然會「成就我所喜悅的」事，並

達成祂「發它去成就的事」（賽 55:11）。它絕不會徒然返回，而是會有效完成

任務，將枯死變為有生命。 

這個比喻說明，神的話語本身就帶有生命力與實現的能力。 

2. 雖然這段真理可以廣泛應用於聖經的每一部分，但就本段經文而言，其焦點

更為狹窄而具體： 

(1) 指向悔改的呼召：這裏的神話語特指 55章 6-7節中，對罪人的悔改呼召，以

及上帝所應許的憐恤和赦免。 

(2) 有效性的基礎：這段經文強調，這個呼召必然會達成其任務，並非因為罪人

能夠做出完美的回應，而是因為上帝已經如此說了。換言之，人能夠真正悔改並

得到赦免，其最終的保障和力量來源，是上帝話語那不變的信實和能力。 

 



（九）55:12〜13根據這段經文，神的話語所成就的事，其結果是絕對確定的。

凡是回應神呼召的人，將會發現以下幾點： 

1. 歡喜快樂的轉變：他們將歡歡喜喜地從被擄之地出來，進入一個全新的世界。

這是一個情感上的巨大轉變，從過去的悲傷和絕望，轉變為充滿喜樂和盼望的狀

態（賽 55:12）。 

2. 進入全然改變的新世界：他們所進入的，是一個他們從未知道的地方。這個

世界將會全然改變。荒蕪的田野將充滿生命，歡樂的歌聲取代了悲傷的哭泣。這

個轉變不僅是地理上的，更是屬靈和生態上的（賽 55:13）。 

3. 一切為神的榮耀而存在：在這個新世界中，連自然界也將發生奇妙的改變。

本來長荊棘的地方將長出松樹，長蒺藜的地方將長出番石榴。這一切的改變，都

是為了彰顯神的榮耀而存在（賽 55:13）。 

4. 永恆的真實：這個應許所帶來的祝福是永遠的真實。這不是一個短暫的應許，

而是神與人同在的永恆記號。這份榮耀的應許，將永遠不會被遺忘或抹滅。 

總結來說，這段經文保證，回應神呼召的人，最終會進入一個充滿喜樂、全然改

變、且萬物為彰顯神榮耀而存在的新世界。這個應許是神話語的必然結果，且將

永遠存在。  

 

（十）55:12經文開頭指出，聖經常用「赴宴」來比喻人來到上帝面前，而以賽

亞書則進一步闡述，這種歸回所帶來的最終光景，是「在神裏面歡歡喜喜」。這

份喜樂源於神所賜予的平安（賽 53:5; 54:10），這是一個超越環境、來自神內在

的平靜與安穩。 

這裡所說的「出來」，如同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樣，象徵著從被捆綁的狀態中獲得

自由。這是一個從與神隔離到得以歸回的過程，而這一切的成就，都是因為「僕

人」的工作（賽 49:5-6）。這位僕人親自引導百姓，如同出埃及時的雲柱火柱一

樣（出 13:21-22），確保他們平安到達目的地。 

經文強調，這種改變是全面的、雙重的： 

1. 個人的改變：信徒將經歷全新的情緒（歡喜）、新的關係與期望（平安），

以及新的引導者（蒙神親自引導）。 

 



2. 新世界的改變：個人的轉變與新環境的改變相互呼應。這不僅僅是外在世界

的變化，更是一種屬靈視角的更新。引用一位作者的話說：「不屬基督的眼永遠

無法看見」那更溫柔的天空、更甜美的土地和更鮮活的色彩。  

（十一）55:13這節經文強調，神的話語將帶來一個全面的新世界。經文中提到

的「荊棘」和「蒺藜」象徵著敗壞與悲傷，將被「松樹」和「番石榴」這些充滿

生命的常青樹所取代。這場自然界的轉變，代表著萬物從咒詛中得到釋放，進入

一個充滿生機與讚美的新境界。 

經文中的「這要為耶和華留名，作為永遠的證據」，點出了這場轉變的最終目的。

這不僅是為了恢復受造界的榮耀，更是為了彰顯上帝的本質。這個充滿歡喜的新

團體和被改變的受造界，本身就是上帝的活見證。 

這一切從「隔絕到相交」、「從死亡到生命」、「從舊到新」的巨大轉變，最終

都證明了：這就是神，這也是祂的僕人所成就的事。整段經文將上帝的屬性與彌

賽亞的工作完美結合，宣告祂所帶來的救贖是徹底且永恆的。  

 

（十二）56:1這節經文闡述了《以賽亞書》中「公平」與「公義」這兩個概念的

內涵及其與救恩的關係。 

作者指出，「審判」（公平）與「公義」在《以賽亞書》中是經常並列的，這是

一種典型的寫作手法（賽 1:21, 5:16, 9:7, 16:5, 28:17, 32:1, 16）。「公義」指的是

神所啟示的公義生活原則，是普世性的標準。「審判」（公平）則是指將這些公

義原則應用於具體生活中的個別實踐。因此，「公平」是「公義」在行動上的體

現。 

經文反駁了一種觀點，即認為以賽亞書 56章以後「行公義」的概念有所不同。

作者認為，經文自始至終都不是要人藉著公義的行為來賺取救恩。相反地，它是

在呼召那些渴望得救的人，去活出神所啟示的「正確」生活。 

1. 僕人的榜樣：就像那些按著「僕人」的樣式生活的人（賽 50:10），會自然而

然地「追求公義」（賽 51:1）。 

2. 得救的標誌：「行公義」並不是通往救恩的道路，而是渴望得救之人的顯著

特徵。這表明，一個真正得救的生命，其表現必然會是活出公義。 

 



經文中的「我的救恩」回顧了以賽亞書 49章 6節、51章 5-6節、52章 7節、10

節，並展望了 59章 11節、17節和 60章 18節的經文。這表明，救恩是上帝主

動且持續的工作。而「我的公義」則是「我公義旨意之實現」的簡寫（賽 45:8, 23, 

46:13, 51:6, 8）。這強調了公義不是人類行為的結果，而是上帝公義本質的彰顯

與實現。  

 

（十三）56:2作者指出，這段經文（賽 56:1-2）呈現了典型的聖經倫理模式： 

1. 呼召：首先是「要聖潔」的倫理呼召（1節）。 

2. 依據：其次是這個呼召的根據—即知道未來會如何（1節）。這代表我們的行

動是基於對神終極計劃的信心。 

3. 結果：最終，遵守呼召所帶來的結果，是現今的賞賜（2節）。 

作者反駁了某些學者認為《以賽亞書》56章的寫作日期晚於被擄歸回的觀點。

他指出，在被擄之前，以色列人對安息日的遵守早已流於形式（賽 1:13；摩 8:5）。

因此，安息日的重要性並非在被擄後才被強調。 

1. 順服的測試：安息日被視為一個順服神的測試（耶 17:19-27）。遵守安息日

意味著願意重新安排整個生活，將一天分別出來歸給神，這是一種深刻的委身。 

2. 進入神的安息：遵守安息日不僅僅是守規條，更是回應神對祂立約子民的邀

請，讓他們「進入祂的安息」（出 31:16-17）。 

3. 分別為聖的見證：因此，一個人是否屬於神所分別出來的子民，最明顯的外

在見證之一，就是他們對安息日的態度和遵守。它反映了信徒內在對神主權的順

服和敬畏。  

 

（十四）56:3作者指出，上帝對外邦人和太監的接納，是祂「全然包容」的具體

例證（賽 56:3-5）。這打破了舊約中看似排斥的界限，強調了所有中間隔斷的牆

都被拆毀了。而在舊約排斥條例的真正目的是： 

1. 非國族主義：舊約從來不是基於民族主義來排斥人。例如，申命記 23章 3節

以下的條例，是針對某些因特定行為而需要被管教的國家，而非一概而論。原則

上，外邦人一直都是受歡迎的（出 12:48-49）。 



2. 保護獨特性：以斯拉記 4章 1-3節和尼希米記 2章 19-20節的看似排斥，其目

的並非封閉主義，而是為了保護上帝子民的獨特性。如果這種獨特性消失了，那

麼外邦人就沒有一個獨特的信仰群體可以加入。 

3. 強調納入而非排除：至於太監被排除的原因，經文並未明確說明（申 23:1），

因為以賽亞書的目的不在於解釋排除的理由，而在於強調上帝現今的納入。這表

明上帝的心意，最終是將所有願意歸向祂的人都納入祂的子民之中。  

 

（十五）56:4〜5在以賽亞書中，上帝與祂子民所立的約，包含了祂的應許和子

民的責任。這段經文（賽 56:4-5）強調，太監和其他人一樣，都能自由地進入這

份約的恩典中，享有同等的參與權，而非次等公民的地位。 

上帝應許給這些被接納的太監四重豐盛的恩惠：首先，他們可以進入神的殿中，

得以親近神；其次，他們將得到神個別的紀念和名號，不再是無名無姓的被遺忘

者；第三，他們所得到的福分將比過去的剝奪更豐盛；最後，他們將享有永遠的

保障，其地位永遠不會被剝奪。這一切都彰顯了上帝恩典的廣闊與包容，為所有

歸向祂的人提供了永恆的歸屬與身分。  

 

（十六）56:6〜8這段經文（賽 56:6-8）表明，雖然上帝的門向所有人敞開，但

這份接納並非沒有條件。要進入其中，必須個人的決定，並以「事奉」與「愛」

為標誌（參：申 10:12, 20），這不僅是外在的順從，更是內心完全的獻身。 

上帝親自將那些過去被排斥、被視為「無權利」（外邦人、太監）的人，引導到

祂的聖山。他們被賦予新的身分，可以與神建立親密的禱告關係，並獻上蒙神悅

納的祭物。這並非讓步，而是應驗了神殿「為萬民禱告的殿」（賽 56:7）的初衷。 

這份救贖超越了國界與身分，將所有「從神面前散去的人」（被趕散的）召聚回

來。最終，以色列與「別人」將一同被帶回家，成為神所召聚的合一子民（賽

56:8）。 

 


